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职人员攻读博士学位

协议书

单位（以下简称甲方）:   黄海水产研究所 。

攻读博士学位在职人员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姓名：           ，
职称：             ，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乙方申请，甲方同意乙方在职攻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（院校）           导师              专业博士学位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在乙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（学习期限为3年）在工作安排、学习时间等方面按照有关规定对乙方予以支持照和顾；乙方仍属甲方职工，享受正常工资、福利、晋级等待遇。

二、乙方支付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费       元/年。在获得博士学位后，甲方按照黄海所有关规定一次性为乙方报销 3年期间学费共计       元人民币（每年3000元）。
三、双方约定，乙方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后， 5年 内不得离开甲方，否则每少于一年退还甲方支付的 20% 学费。

四、甲、乙双方约定的补充条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六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